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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二十題：監管財務公司的運作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二月九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葉劉淑儀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本人近日收到多宗投訴，指財務公司批出貸款時過於寬鬆，例如向沒

有收入或信貸記錄的青少年批出大筆貸款，這對青少年的成長造成不良影

響，而其父母最終很有可能須代他們還款。此外，據報有外籍家庭傭工在

向財務公司借貸後離港，財務公司在追討欠款時經常對有關傭工的前僱主

造成滋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根據《放債人條例》（第１６３章）、《放債人規例》及其他相關

法例， 
 
（ｉ）財務公司是否可以向沒有收入或信貸記錄的人士放債； 
 
（ｉｉ）財務公司須否按一套特定的準則或程序審批青少年及外籍家庭傭

工的貸款申請；及 
 
（ｉｉｉ）當財務公司向明顯欠缺還款能力的人士放債而該等人士無法還

款時，借貸雙方的法定權益分別為何； 
 
（二）政府未來在研究本港的金融改革框架時，會否考慮一併檢討及修訂

《放債人條例》，以期更有效地保護市民的權益；及 
 
（三）鑑於部分財務公司同時接受存款而有關存款全數受政府保障，政府

有否評估由於無需擔心該等財務公司的財政狀況及穩定性，市民把大量款

項存到這些公司以賺取高息，以致財務公司因資金充裕而大舉放債的情況

有否出現？ 
 
 



答覆： 
 
主席： 
 
  我的回覆如下： 
 
（一）（ｉ）及（ｉｉ）現時《放債人條例》並沒有規管財務公司不得向

某些人士放債。不過，條例有規定放債人須向借款人及其保證人清楚列明

有關貸款條件及還款的安排。另一方面，香港的持牌放債人公會已發出《放

債營運守則》，要求放債人在批核貸款的過程中，必須對申請人進行信貸

評估，並考慮其還款能力，才可批核貸款。 
 
  此外，若放債人涉及不良放債行為，或違反其發牌條件，或其業務以

違反公眾利益的方式經營等，法庭可就有關情況作出命令，將放債人的牌

照撤銷或暫時吊銷。 
 
  至於問題內提及的滋擾行為，現時警方會根據多項其他法例條文處理

收債公司以非法手法收取債務的問題。 
 
（ｉｉｉ）若有關借貸協議符合法例的要求，放債人有權按協議向借款人

追討款項。但根據《放債人條例》第２５條，若法庭信納有關交易嚴重違

反公平交易的一般原則，法庭在考慮所有情況後（例如借款人的年齡、經

驗、辦事能力，以及在達成交易時借款人所受財務壓力的程度及性質等），

可作出適當的命令或指示，包括重新商議協議的條款或借貸雙方的權利，

使雙方均獲公平對待。 
 
（二）我們暫時沒有計劃檢討《放債人條例》。不過，政府當局會密切留

意有關法例執行的情況。 
 
（三）根據香港金融管理局（金管局）的紀錄，在《放債人條例》下註冊

的財務公司，沒有任何一家為《銀行業條例》下獲認可的接受存款公司。 
 
  在監管接受存款公司方面，金管局要求它們按照審慎經營的原則從事

放款業務，包括不應向沒有收入或信貸記錄的學生或年青人過度信貸。金

管局會透過其日常審查工作，監察接受存款公司的放款手法是否符合審慎

經營的原則。 
 
 



  金管局在二○○八年十月十四日推出百分百存款保障，並且加強監察

認可機構的存款有否不尋常的快速增長。在二○○八年十月十四日至二○

○九年十月底期間，銀行業存款總額增加了１１.６％，其中接受存款公司

的存款額上升了１２.２％，增幅與銀行業整體數字相近。在此期間，銀行

業貸款總額下降了４.４％，而接受存款公司的貸款額則減少了１４.０
％。這些數據顯示，整體而言，接受存款公司並沒有因百分百存款保障推

出而增大其貸款業務。  

完  


